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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門 特 別 行 政 區

第 5/2017號法律

稅務信息交換法律制度

立法會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一條

（一）項，制定本法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一、本法律訂定在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其他稅務管轄區

簽訂的稅務協約或協議範圍進行信息交換所適用的規則。

二、上款所指的信息交換是根據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

偷漏稅協約或協議，雙邊或多邊稅務信息交換協議或任何

性質相似協約的規範（下稱“國際協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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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信息交換的方式

上條所指的信息交換包括專項信息交換、自動信息交

換及自發信息交換。

第三條

定義

一、為適用本法律，下列用語的含義為：

（一）“專項信息交換”：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國際

協定的締約他方，在提出或收到請求的情況下交換信息；

（二）“自動信息交換”：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國際

協定的締約他方，在未提出或未收到預先請求的情況下，而

在預先設定的固定期間藉系統通訊交換預先確定的信息；

（三）“自發信息交換”：是指澳門特別行政區或國際

協定的締約他方，在未提出或未收到預先請求的情況下主

動提供信息；

（四）“實益擁有人”：是指為自身利益進行一項交易

或活動的自然人，或對客戶或其交易具最終擁有權或控制

權的自然人；此外，亦包括對法人、法律安排或類似法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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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利益行使最終擁有權或控制權的自然人，而最終擁有

權、最終控制權或最終有效控制權亦包括藉鏈條式擁有所

有權或通過非直接控制方式行使的所有權或控制權；

（五）“境外稅務居民”：是指根據其他稅務管轄區的

法例規定視為稅務效力的居民的自然人或法人。

二、為適用本法律的規定，法人尚包括即使屬不合規

範設立者，以及無法律人格的社團及特別委員會。

第四條

適用對象

一、專項信息交換適用於由國際協定的任一締約方提

出的、在協定適用的稅項範圍內與運用或實施該締約方內

部法律有可預見相關信息涉及的自然人及法人。

二、自動信息交換適用於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金融

帳戶的國際協定的締約他方的稅務居民。

三、自發信息交換適用於財政局在履行評估納稅義務

或其他稅務調查職務時獲取的、有關國際協定適用的稅項

範圍內有助於締約他方運用或實施其內部法律有可預見

相關並主動提供給締約他方的信息涉及的自然人及法人。



4

第二章

專項信息交換

第五條

專項信息交換範圍

一、專項信息交換包括關於上條第一款所指適用對象

的以下信息：

（一）財政局在其稅務管理職權範圍所擁有的信息，

包括藉稅務稽查收集證據所取得的信息；

（二）其他公共部門及機構所擁有的信息，包括：

（1）法人機關據位人及實益擁有人的身份資料；

（2）法人的會計帳目及文件資料；

（3）其他視為與專項信息交換可預見相關的信息；

（三）受以下法例規範的機構及實體（下稱“金融及

離岸機構”）所擁有的信息：

（1）核准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的七月五日第32/93/M號

法令；

（2）訂定適用於離岸業務的法律制度的十月十八日第

58/99/M號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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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規範求取和從事保險及再保險業務的條件的六

月三十日第27/97/M號法令；

（4）規範投資基金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的設立及運

作的十一月二十二日第83/99/M號法令。

二、為適用上款的規定，金融及離岸機構在其活動範

圍內所記載、證明或記錄從事業務的任何文件或紀錄，不

論其載體的形式為何，均視為信息。

三、用於專項交換的信息，僅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收

到請求的當年及之前五個年度內的信息。

第六條

互惠原則

一、專項信息交換必須遵守互惠原則。

二、澳門特別行政區在請求方內部秩序允許接納澳門

特別行政區以類似條件提出的請求的情況下，方提供所要

求的信息。

三、如請求方所要求的信息，是根據其內部法不得在

本身區域取得者，則澳門特別行政區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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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拒絕請求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須拒絕專項信息交換的請求：

（一）未遵守互惠原則；

（二）有關信息會泄露國家或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機

密、危害國家或澳門特別行政區安全，又或違反公共秩序；

（三）有關信息會泄露商業、工業或職業的秘密或程序；

（四）擬取得的信息是關於律師、法律代辦或其他被

認可的法定代理人與其客戶之間涉及法律意見諮詢或涉

及現有或預期法律訴訟的秘密通訊。

第八條

專項信息交換的程序

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出專項信息交換請求的決定，

以及接納或拒絕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提出專項信息交換請

求的決定，屬行政長官的權限。

二、專項信息交換程序由請求方的主管當局提出具充

分理據的請求開始，並附同能適當地識別有關自然人或法

人身份的資料及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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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局在行政長官決定接納請求後，通知有關金

融及離岸機構送交專項信息交換所需的信息，訂定的期限

不少於自接獲提供信息的通知書之日起計五個工作日。

四、如有關金融及離岸機構未能在財政局給予的期

限送交所要求的信息，經合理解釋後，可申請額外五個工

作日的期限。

五、向有關金融及離岸機構發出的通知須列明擬取得

的信息，並告知所涉的是一項經行政長官接納的專項信息交

換方面的請求，同時基於屬下條第一款所指任一例外情況，

可禁止向有關信息所涉的自然人或法人通報存在該請求。

第九條

通知和抗辯

一、財政局須通知有關信息所涉的自然人或法人收集

信息的目的、來源及內容，但屬下列任一情況者除外：

（一）國際協定的締約他方聲明不得通知有關信息所

涉的自然人或法人；

（二）專項信息交換旨在保護特別重大的公眾利益。

二、對上款所指的通知，適用三月二十四日第16/84/M

號法令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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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屬第一款規定須作出通知的情況，信息所涉的自

然人或法人可基於擬送交的信息存在錯誤，對作出專項信

息交換的決定提出具中止效力的司法上訴。

第三章

自動信息交換

第十條

自動信息交換的範圍及規則

一、自動信息交換適用於從事金融業務並擁有第四條

第二款所指適用對象的金融帳戶信息的金融及離岸機構

（下稱“金融機構”），但屬下款所指行政長官批示內訂定

的非報送金融機構除外。

二、為適用自動信息交換，行政長官可根據財政局的建

議，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批示核准“金融帳

戶信息的通用報送標準及盡職調查程序”（下稱“指引”）。

三、金融機構應遵從指引，以更廣泛方式識別金融帳

戶持有人屬境外稅務居民，以便從擁有的金融帳戶中確認

須報送的金融帳戶並收集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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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適用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規定，金融機構應確保

已識別的境外稅務居民知悉有關其帳戶的信息須遵守本

章規定的規則，且按國際協定提供予締約他方，以作稅務

用途。

五、為適用本條的規定，金融機構須要求開設金融帳

戶的新客戶提供可證實其屬境外稅務居民的自證證明或相

關文件，作為新開設金融帳戶所需文件的組成部分。

六、根據第三款及第五款的規定收集的信息，須自程

序發生當年年末起計的五年內妥為保存。

七、自動信息交換是指自二零一七年七月一日起的相

關信息。

第十一條

自動信息交換的方式及程序

一、自動信息交換按國際協定的規定，由財政局將自

金融機構收集的信息與締約他方進行交換。

二、為使財政局進行上款規定的自動信息交換，金融

機構應最遲於每曆年的六月三十日向財政局提供屬上一曆

年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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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有自動信息交換的程序應於每曆年開始後九個

月內完成，將屬上一曆年的、須報送金融帳戶的信息提供

予國際協定的締約他方。

四、為適用第一款的規定，金融機構應以電子加密方

式向財政局提供信息。

五、金融機構可聘用服務提供者執行指引，而該服務

提供者亦同樣受本章的規定及第十九條規定的保密義務

約束。

第四章

自發信息交換

第十二條

自發信息交換的範圍

在下列任一情況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可將第四條第三

款所指適用對象的信息傳送至締約他方，而無須預先收到

請求：

（一）有理由認為締約他方可能遭受稅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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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納稅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取得了減稅或免稅，

而可能會增加其在締約他方稅收或納稅義務；

（三）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納稅人與締約他方的納稅人

在一個或多個管轄區進行商業交易，交易方式可能導致澳

門特別行政區、締約他方或雙方的稅收減少；

（四）有理由認為因在企業集團內部有人為轉移利潤

而可能造成少繳稅款；

（五）澳門特別行政區提供給締約他方的信息，可能

使締約他方獲得與評估納稅義務有關的信息。

第十三條

自發信息交換的程序

一、作出自發信息交換的決定，屬行政長官的權限。

二、經行政長官決定後，上款規定的自發信息交換須

由財政局與締約他方的主管當局根據適用的國際協定的

規定為之。

三、屬第七條（二）、（三）或（四）項所指情況，不得進

行自發信息交換。



12

第五章

處罰制度

第十四條

行政處罰

一、屬下列任一情況者，科處澳門幣六千元至六萬元

罰款：

（一）在沒有獲得第八條第四款所指額外期限的情況

下，不遵守該條第三款規定的期限；

（二）不遵守第八條第四款或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

期限；

（三）不遵守第十條第六款或第十一條第四款規定的

義務；

（四）按本法律規定所提供或報送的信息不正確或不

完整並屬故意造成者。

二、自處罰的行政決定轉為不得申訴之日起兩年內實

施相同性質的行政違法行為者，視為累犯。

三、如為累犯，罰款的金額下限提高四分之一，而上限

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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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繳付罰款並不免除違法者履行提供信息的義務。

第十五條

法人的責任

一、法人須對其機關或代表以其名義且為其集體利益

而作出本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承擔責任。

二、如行為人違抗有權者的明確命令或指示而作出行

為，則排除上款所指責任。

三、根據第一款的規定賦予的責任，不排除有關行為

人的責任。

第十六條

繳付罰款的責任

違法者為法人時：

（一）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以其他方式代表該法人

的人如被判定須對有關行政違法行為負責，須就繳付罰款

一事與該法人負連帶責任；

（二）如對無法律人格的社團或特別委員會科處罰

款，則該罰款以該社團或委員會的共同財產支付；如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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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財產或共同財產不足，則以各社員或委員的財產按連帶

責任方式支付。

第十七條

罰款的歸屬

因實施本法律規定的行政違法行為而科處罰款的所

得，屬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收入。

第六章

最後規定

第十八條

個人資料

在執行稅務信息交換時，免除以下義務，但不影響第

八條第五款、第九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四款規定的適用：

（一）在收集和處理個人資料時，通知其當事人；

（二）將個人資料轉移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時，

通知公共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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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保密

一、所有的信息交換，必須遵守國際協定中的保密規

則及其他保障措施的規定，包括限制使用所交換信息的條

款，以確保充分保護個人資料。

二、所有公共部門及機構、金融及離岸機構受上款所

指的保密義務約束，但不影響下條規定的適用。

三、根據本法律的規定收集信息的財政局工作人員，

基於其職務必須履行職業保密義務，且不得將信息披露或

用作其他非稅務信息交換的用途，即使職務終止後亦然。

第二十條

排除保密義務

如財政局按本法律的規定要求其他公共部門及機構、

金融及離岸機構提供信息，保密義務即排除。

第二十一條

職權

一、財政局為管理稅務信息交換事宜的主管實體。



16

二、適用第三章規定的金融機構須受財政局監管。

三、財政局局長具提起行政處罰程序、進行調查和科

處罰款的職權。

第二十二條

廢止

廢止第20/2009號法律《稅務信息交換》。

第二十三條

生效

本法律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通過。

立法會主席 賀一誠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日簽署。

命令公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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